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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政

策

【享受主体】

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项目的企业

【优惠内容】

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

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

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享受条件】

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

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等。项目的具体条件和范围按照《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执行。

企业从事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

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

（财税〔2009〕166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垃圾填埋沼气发电列入〈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财税〔2016〕131号）中目录规定

范围的环境保护项目，2021年12月31日前已进入优惠期的，可按

政策规定继续享受至期满为止；企业从事属于《环境保护、节能

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规定范围的环境保护

项目，若2020年12月31日前已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可在剩

余期限享受政策优惠至期满为止。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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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财税〔2009〕

166号）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垃圾填埋沼气

发电列入〈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

的通知》（财税〔2016〕131号）

5.《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公布〈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以及〈资

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的公告》（2021年

第36号）第一条、第二条

二、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享受主体】

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的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2022年3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

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享受条件】

1.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名称、技术标

准和相关条件、退税比例等按照《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

税优惠目录（2022年版）》（以下称《目录》）的相关规定执行。

2.纳税人从事《目录》所列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其申请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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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时，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纳税人在境内收购的再生资源，应按规定从销售方取得

增值税发票；适用免税政策的，应按规定从销售方取得增值税普

通发票。销售方为依法依规无法申领发票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

星经营业务的自然人，应取得销售方开具的收款凭证及收购方内

部凭证，或者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本款所称小额零星经营业务

是指自然人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按次起

征点的业务。

纳税人从境外收购的再生资源，应按规定取得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或者从销售方取得具有发票性质的收款凭证、相

关税费缴纳凭证。

（2）纳税人应建立再生资源收购台账，留存备查。台账内容

包括：再生资源供货方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再生资

源名称、数量、价格、结算方式、是否取得增值税发票或符合规

定的凭证等。纳税人现有账册、系统能够包括上述内容的，无需

单独建立台账。

（3）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发展改革委《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4）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生态环境部《环境保

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重污染工艺。

“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是指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

标注特性为“GHW/GHF”的产品，但纳税人生产销售的资源综合利

用产品满足“GHW/GHF”例外条款规定的技术和条件的除外。

（5）综合利用的资源，属于生态环境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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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的危险废物的，应当取得省级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颁发的《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许可经营范围包括该危险废物的利用。

（6）纳税信用级别不为C级或D级。

（7）纳税人申请享受规定的即征即退政策时，申请退税税款

所属期前6个月（含所属期当期）不得发生下列情形：①因违反生

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警告、通报批评或单次10

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除外；单次10万元

以下含本数，下同）。②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税务机关处罚（单

次10万元以下罚款除外），或发生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发票的情形。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

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号）、《财政部税务

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90号）中“技

术标准和相关条件”有关规定可继续执行至2022年12月31日止。

【政策依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

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号）附件“技术标

准和相关条件”

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19年第90号）“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

3.《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2021年第40号）第三条、第七条、附件

三、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

计收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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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体】

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

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

产品的企业。

【优惠内容】

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

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

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享受条件】

1.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

主要原材料。

2.原材料占生产产品材料的比例不得低于《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标准。

3.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

品。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九条

3.《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公布〈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以及〈资

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的公告》（2021年

第36号）附件2

四、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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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体】

从事农业生产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条件】

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是指直接从事于种

植、养殖、饲养的专业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场地和生活、

办公用地。

【政策依据】

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五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检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
的

解释和暂行规定〉的通知》（〔1988〕国税地字15号）第十一条

五、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

【享受主体】

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1.免征企业所得税项目：（1）从事蔬菜、谷物、薯类、油料、

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2）农作物新品

种的选育；（3）中药材的种植；（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5）牲

畜、家禽的饲养；（6）林产品的采集；（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

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8）远洋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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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项目：（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

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企业从事国家

限制和禁止发展的项目，不得享受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享受条件】

1.享受税收优惠的农、林、牧、渔业项目，除另有规定外，

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的规定标准执行。

2.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凡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和淘汰类的项目，不得

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

的优惠政策。

3.企业同时从事适用不同企业所得税待遇的项目的，其优惠

项目应当单独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用;没有单独计

算的，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第

一项、第二项以及第一百零二条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知》（财税〔2008〕149号）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农产品

初加工有关范围的补充通知》（财税〔2011〕26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农林牧渔业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

问题的公告》（2011年第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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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

征收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

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享受条件】

1.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2.发生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或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

【政策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

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

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号）

3.《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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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1.适用于按期纳税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2.小规模纳税人以1个月为1个纳税期的，月销售额未超过10

万元；小规模纳税人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

过30万元，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3.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

过10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10万

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

值税。

4.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

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上述免征增值税政策。

5.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

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

过10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6.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1个月或1个季

度为纳税期限，一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政策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

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

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号）

3.《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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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

【享受主体】

小型微利企业

【优惠内容】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5%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

【享受条件】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

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

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

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

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政策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2022年第13号）

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6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征

管问题的公告》（2023年第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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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2号）

九、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

“六税两费”政策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优惠内容】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

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依法享

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其他优惠政策的，可

叠加享受此项优惠政策。

【享受条件】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

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

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

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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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

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结果为准。

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的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

止行业，且同时符合申报期上月末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

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两个条件的，可在首次办理汇算清缴前按照

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以上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

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2号）

十、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个

人所得税政策

【享受主体】

个体工商户

【优惠内容】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在

享受现行其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可叠加享受本条优

惠政策。

【享受条件】

1.个体工商户不区分征收方式，均可享受。

2.个体工商户在预缴税款时即可享受，其年应纳税所得额暂



— 13 —

按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并在年度汇算清缴时

按年计算、多退少补。若个体工商户从两处以上取得经营所得，

需在办理年度汇总纳税申报时，合并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

税所得额，重新计算减免税额，多退少补。

3.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减免税额：

减免税额=（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元部分的应

纳税额-其他政策减免税额×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

元部分÷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50%

【政策依据】

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2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2号）


	二、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三、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政策
	四、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
	五、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
	六、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增值税政策
	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
	八、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
	九、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六税两费”政策
	十、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

